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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

浙外院办〔2023〕2 号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印发

电子邮箱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学院（部）、单位：

经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校领导同

意，现将《浙江外国语学院电子邮箱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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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电子邮箱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浙江外国语学院电子邮箱（以下简称电子邮

箱）的使用和管理，保障其安全高效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92

号）、《互联网电子邮件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

产业部令第 38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电子邮件安全管

理的通知》（教技厅函〔2018〕107 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校

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电子邮箱系统由学校统一建设，由信息化建设与管

理处（以下简称信建处）负责管理、运维和服务，确保系统安全

稳定运行。

第三条 校内邮箱为我校教职工、全日制在校学生及校内单

位免费使用。

第二章 电子邮箱申请

第四条 邮箱账户实行实名制管理，每人只允许有一个个人

邮箱账户，对邮箱的使用安全负全责，可通过钉钉线上邮箱申请

流程进行申请。

第五条 公共邮箱由校内单位通过钉钉线上邮箱申请流程提

出申请，经所在单位负责人批准后，由信建处办理。申请单位对

公共邮箱的管理和使用安全负全责。公共邮箱必须明确账户管理

员和使用期限，账户管理员原则上是学校在编在岗教职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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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账户的管理职责。若账户管理员发生变动，使用单位须及时将

新账户管理员报备信建处。

第三章 电子邮箱使用规范

第六条 学校电子邮箱仅限使用者本人或本单位使用，禁止将

学校电子邮箱以任何形式转让给他人或其它单位使用，因违规使

用造成的后果，须由电子邮箱所有者承担相关责任。

第七条 用户应妥善保管电子邮箱密码，如因用户名及密码保

管不善导致个人邮件等信息资料泄露或丢失，由用户自行承担责

任。

第八条 学校电子邮箱为容量限制邮箱，用户应及时将阅读过

的邮件进行备份、删除，定期清理邮件，提高空间使用率，避免

因超出电子邮箱限量而导致邮件丢失或无法接收的情况。

第九条 校园网电子邮件系统主要提供收发邮件和临时存储文

件的功能，不负责文件的存储安全和保密，用户必须将重要文件

下载至本地妥善保存。因个人原因造成的泄密或文件丢失等，由

用户自行承担。

第四章 电子邮箱禁用及注销

第十条 教职工离职后校内个人邮箱将被注销。信建处每年 6

月下旬和 12 月下旬定期注销离校用户的校内个人邮箱账户。注

销前请备份，因未备份而注销引起的邮件丢失由用户本人负责。

第十一条 为确保电子邮箱安全管理，信建处每年 6 月下旬和

12 月下旬定期清查僵尸账户。公共邮箱、学生个人邮箱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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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长时间不使用，账户将会禁用，超过 1 年不使用，邮箱账

户将被注销。

第十二条 有以下情形的一经查实，视情况将立即禁用或者注

销该用户的电子邮箱：

（一）利用电子邮箱在网络故意传播不健康信息；

（二）违反信息安全保密条例造成国家或学校失密；

（三）利用电子邮箱对他人进行骚扰；

（四）盗用、破坏他人账号；

（五）利用电子邮箱进行商业广告活动和传送“垃圾邮件”；

（六）其它违反有关网络信息安全管理条例的行为。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电子邮箱账号因不遵守管理办法、安全设备拦截或

不可抗拒原因导致邮件未能送达，学校不承担责任。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解释权归信建处所有。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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